
2.3、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相关证明文件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关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某单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单位大宗物资采购项目（粮油类））采购

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

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一级大米），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六安鑫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1 人，营业收入为 4465.6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22.83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2.（二级大米），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六安鑫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1 人，营业收入为 4465.6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22.83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3.（抓饭米），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六安鑫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1

人，营业收入为 4465.6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22.8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菜籽油），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新疆众力鑫粮油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 人，

营业收入为 4426.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217.0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花生油），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新疆众力鑫粮油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 人，

营业收入为 4426.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217.0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6.（葵花籽油），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新疆众力鑫粮油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

人，营业收入为 4426.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217.04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7.（红花油），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新疆众力鑫粮油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 人，

营业收入为 4426.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217.0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8.（大豆油），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新疆众力鑫粮油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 人，

营业收入为 4426.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217.0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9.（食用植物调和油），属于（工业）；制造商为（新疆众力鑫粮油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22 人，营业收入为 4426.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217.04 万元，属于（小

型企业）；



10.（普通粉（低-色深粗糙）），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呼图壁县北疆粮油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从业人员 31 人，营业收入为 5513.26 万元，资产总额为

3326.8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1.（标准粉（中-色泽微黄）），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呼图壁县北疆粮油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从业人员 31 人，营业收入为 5513.26 万元，资产总额为

3326.8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2.（精制粉（高-色白细腻）），属于（工业）；制造商为（呼图壁县北疆粮油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从业人员 31 人，营业收入为 5513.26 万元，资产总额为

3326.8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新疆翔达盛商贸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6月 12 日

说明：

1.重要提示：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本函附件 1 关于“ 中小企业声明函 ”的

填写要求及提交要求，否则，因填写或提交等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须自行承担。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

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附件 1

（一）关于“ 中小企业声明函 ”的填写要求

“ 中小企业声明函 ”具体填写要求如下：

1.“单位名称 ”应填写采购人名称。

2.“项目名称 ”应按照采购文件中确定的项目名称填写。对于分包方式面

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应标明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对于以联合体方式面

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应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所承担的具体内容。

3.“标的名称 ”应填写采购文件中细化载明的采购标的名称。对于分包方

式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标的名称 ”应填写采购文件中注明的分包给中小

企业的采购标的名称；对于以联合体方式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标的名称 ”

应填写采购文件中注明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采购标的名称。

4.“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应填写采购文件中明确的采购标的所属

行业，并应确保与采购标的涉及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根据项

目属性确定）本身的所属行业保持一致。

对于分包方式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应

按照采购文件中注明的分包给中小企业的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填写，并应确保与该

分包部分采购标的涉及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根据项目属性确

定）本身的所属行业保持一致。

对于以联合体方式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

业 ”应按照采购文件中注明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填写，

并应确保与该承担部分采购标的涉及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根

据项目属性确定）本身的所属行业保持一致。

5.“企业名称 ”应填写投标（响应）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

商（根据项目属性确定）。

对于分包方式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企业名称 ”应填写分包部分采购

标的对应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根据项目属性确定）。

对于以联合体方式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企业名称 ”应填写联合体中

中小企业承担采购标的对应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根据项目属

性确定）。



6.从业人员、资产总额指标以上年度末数据为依据，营业收入指标以上年度

累计数据为依据。无上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7.“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部分，供应商应依据企业上年度从业

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 号）、《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银发〔2015〕309 号），判

断“ 中小企业声明函 ”载明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根据项目

属性确定）是否属于采购文件所属行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对于已纳入统计部门统计范围的企业，所属行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规模类型应与统计部门报表保持一致。对于未纳入统计部门统计范围

的企业，应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确定所属行业，当企业从事两种以上的经

济活动时，按照企业从事的主要活动确定所属行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

总额应按照上年度末实际情况填报，并应确保在争议纠纷处理时，可提供相关数

据的来源依据。

（二）关于“ 中小企业声明函 ”的提交要求

1.投标（响应）供应商对“ 中小企业声明函 ”的真实性负责。投标（响应）

供应商应当核实投标（响应）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根据项目

属性确定）的相关信息，如对相关信息了解不充分，或者不能确定相关信息真实、

准确的，不建议出具“ 中小企业声明函 ”。

2.鼓励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一并提供对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

承建商相关信息的核实核验情况以及其他佐证材料。

3.如供应商提供的“ 中小企业声明函 ”存在按采购文件所属行业划型不实

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七十七条的规定，将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

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无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

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 的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提供的

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

中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签订分包意向协议书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具

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承接单位为 （企业名称） ，属于残疾人福利性

单位；

2. （标的名称） ，承接单位为 （企业名称） ，属于残疾人福利

性单位；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

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说明：1、服务应当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承接且

使用该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商号或注册商标（与代理商或供应商无关）；应

当严格按上述格式及内容进行填写（应当明确每个包的的承接企业类型及

相关数据），否则导致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以联合体形式参加的，应当由联合体各方盖章。

投标人（加盖公章）：

日 期 ：



监狱企业证明函

无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的规定，本公司为监狱企业。

投标人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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